附件3：

宁夏大学新华学院第十四届体育运动会

精神文明奖评选办法
各单位：
为做好学院第十四届体育运动会精神文明奖评选工作，进一步推进学院精神文明建设。全面展示学院师生团结、合作、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，特制定本评选办法。

一、评选原则

（一）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；
（二）普遍参与、共同评定；
（三）环节科学、过程透明。
二、评选范围

四个教学系

三、评选比例

精神文明奖1个

四、评选办法

（一）大会组织及竞技精神（20分）：不违反大会纪律，服从工作人员指挥；各系看台组织有序，按指定地点整齐就座，在比赛场地无逗留情况；观众热情文明，做文明观众、文明啦啦队员，不得出现起哄、相互打闹，打牌、下棋等影响看台秩序的情况；保持较高出勤率，每天到场观看比赛的学生人数不少于规定的人数（学生人数以学院体委提供数据为准，现场人数以检查小组现场统计数据为准）；无安全事故发生；无不服从仲裁委员会裁决、无理取闹的行为；无打架斗殴行为及其他严重扰乱运动会秩序的行为；大本营及看台环境卫生整洁；比赛期间能够认真有序地组织志愿者服务队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此项由团委组织人员打分，按照名次依次计20分、18分、16分、14分。

（二）开幕式文艺表演（50分）:文艺表演节目主题鲜明、格调高雅、特色突出；此项由开幕式主席台领导现场打分，按照名次分别计50分、46分、43分、40分。

（三）开幕式方阵（20分）：各单位领导重视、师生参与度高；入场队员步伐矫健、口号响亮、充满活力，精神面貌良好；服装整洁美观大方；此项由开幕式主席台领导现场打分，按照名次分别计20分、18分、16分、14分。

（四）宣传稿件（10分）：运动会期间，各代表队要积极组织稿件，宣传好人好事，宣传优良的比赛作风和高昂的比赛斗志。按采用量以代表队为单位排定名次，为鼓励多投稿，投优质稿。具体分值由当日播稿量的名次决定，此项由团委负责，按照名次分别计10分、9分、8分、7分。

五、其他
（一）在比赛中，各代表队的好人好事被大赛组委会证实后，每次加1分（总计不大于3分）；承担红旗方队、国旗方队的单位根据组织情况在“精神文明奖”总评分数中加1分。

（二）文艺表演节目演出超时的单位扣1分。
（三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取消评比资格：

1.冒名顶替参赛发生违规事件；

2.比赛结果经仲裁委员会仲裁证实无误后，仍对裁判无理纠缠；

3.其他严重违反体育道德行为。

（三）精神文明奖如遇第一名积分并列，则按实际并列单位数量评选。
六、表彰奖励

获“精神文明奖”的代表队颁发奖牌及奖金。

七、本办法由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                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3月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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